
 

     

僑務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自五十年八月十

八日訂定發布施行後，嗣於五十八年九月三十日、七十二年一月六日、

七十五年九月二十四日、九十六年五月十一日、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

日及九十八年五月四日歷經六次修正發布在案。因「僑務委員會海華榮

譽章頒贈要點」與本辦法之規範目的、頒贈事由及受獎人資格相近，爰

併入本辦法，以期獎章規範之體系完整。再者，為配合僑務政策推動之

需，對長期配合政府政策且有特殊或重大功績者予以肯定，擴增海外友

我力量，爰修正及增訂獎章之頒給事由、獎章名稱及等級。本次修正要

點如下： 

一、 修正獎章名稱為「僑務獎章」，並分為「華光僑務獎章」及「海華僑

務獎章」，同時修正獎章之式樣及圖說。（草案第二條） 

二、 修正及增訂獎章之頒給事由，並修正請頒獎章之事實表。（草案第三

條） 

三、 增訂獎章核頒之審查程序。（草案第五條） 

四、 修正獎章證書格式。（草案第六條） 

五、 增訂得註銷獎章及證書之規定。（草案第八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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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修正草案總說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一條 僑務委員會（以下簡

稱本會）為獎勵海內外有功

僑務人士，特依獎章條例第

九條第一項規定，訂定本辦

法。    

第一條 僑務委員會（以下

簡稱本會）為獎勵海內外

有功僑務人士，特依獎章

條例第九條第一項規定，

訂定本辦法。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 本會專業獎章定名

為僑務獎章（以下簡稱本獎

章），分為華光僑務獎章及

海華僑務獎章，均用領綬，

除事蹟特著或情形特殊

外，初次頒給海華僑務獎

章，並得因功晉頒華光僑務

獎章，同一事蹟不得授予二

種獎章。 

本獎章之式樣及圖說

如附表一。 

第二條 本會專業獎章定名

為華光專業獎章（以下簡

稱本獎章），分為一等、二

等、三等，均用領綬，除

事蹟特著或情形特殊外，

初次頒給三等，並得積功

晉等，同一事蹟不得授予

二種獎章。 

本獎章及附發小型獎

章之式樣及圖說如附表

一。 

一、「僑務委員會海華榮

譽章頒贈要點」與本辦

法規範目的、頒贈事由

及受獎人資格相近，僅

功績程度差別，為期對

有功僑務人士獎勵規

範之體系完整，爰將前

開頒贈要點整併於本

辦法。 

二、現行華光專業獎章分

為三等次，因海外僑界

對於該區分等次方式

屢有反映，為避免流於

形式等級之比較，爰參

照「外交部專業獎章頒

給辦法」第五條將獎章

分為特種外交獎章、績

優外交獎章及睦誼外

交獎章之規定，修正獎

章名稱為僑務獎章，計

分為華光僑務獎章及

海華僑務獎章，初次頒

給海華僑務獎章並得

因功晉頒華光僑務獎

章，以就功績卓著程度

作適當區別。 

三、第一項規定，同一事蹟

不得授予二種獎章，於

本辦法修正發布前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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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務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獲頒本會海華榮譽章

及華光專業獎章者，不

得再以同一事蹟，依本

辦法請頒，併予說明。 

四、修正第二項本獎章之

式樣及圖說。 

第三條 凡海內外人士具下

列各款情形之一者，頒給本

獎章：  

一、致力愛國工作、僑社團

結、僑社福利或僑民權

益，具有特殊或重大功

績。 

二、對僑民教育推展，具有

特殊或重大功績。 

三、對擴展僑商經濟事業及

參與國家經濟建設，具

有特殊或重大功績。 

四、對維護國人權益、處理

國人急難事件、推動公

眾外交、國際人道援

助、協助參與國際組

織、促進國際合作及交

流等事務，具有特殊或

重大功績。 

五、其他對於增進國家、僑

務工作利益及提升國

家、僑胞形象，具有特

殊或重大功績，足資表

揚。 

請頒本獎章應填具事

實表。其格式如附表二。 

第三條 凡海內外人士致力

有關僑務工作而具下列各

款情形之一者，頒給本獎

章： 

一、對愛國工作、僑社福

利、僑民權益或其他

有關僑務有特殊功績

表現，並有具體事實。 

二、對僑教事業、研究學

術有特殊功績表現，

並有具體事實。 

三、對僑商經濟事業有特

殊功績表現，並有具

體事實。 

請頒本獎章應填具事

實表。其格式如附表二。 

 

 

 

 

 

 

 

 

 

一、修正第一項第一款至

第三款之頒給事由。 

二、鑒於本會近年積極鼓

勵僑胞協助政府推動

相關國家政策，包括參

與國際組織、公眾外

交、國際合作交流及國

人急難救助等工作，爰

增訂第一項第四款、第

五款之頒給事由，俾對

長期配合政府政策且

有特殊或重大功績者

表達肯定，以利海外僑

務工作之推動。 

三、修正第二項請頒本獎

章之事實表。 

 

第四條  本獎章核辦程序如

下：  

一、本會查有合於第三條第

一項規定頒給本獎章

之情形者，由本會逕行

核辦。 

二、駐外館處查有合於第三

條第一項規定頒給本

第五條  本獎章核辦程序如

下： 

一、本會查有合於第三條

第一項規定應給予獎

勵者，由本會逕行核

辦。 

二、駐外使領館、代表處、

辦事處、其他外交部

條次變更及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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獎章之情形者，得開具

功績事實，檢附足資證

明文件，函轉本會核

辦。 

三、無駐外館處地區，經海

外華僑團體聯繫登記

作業要點登記有案之

當地華僑團體或現

（曾）任本會榮譽職人

員，查有合於第三條第

一項規定頒給本獎章

之情形者，得開具功績

事實，檢附足資證明文

件，函轉本會核辦。 

 

授權機構（以下簡稱

駐外館處）查有合於

第三條第一項規定

者，得開具功績事

實，檢附足資證明文

件，函轉本會核辦。 

三、無駐外館處地區依海

外華僑團體聯繫登記

作業要點登記有案之

當地華僑團體或現    

（曾）任本會榮譽職

人員，查有合於第三

條第一項規定者，得

開具功績事實，檢附

足資證明文件，薦送

本會核辦。 

第五條 本獎章之請頒，由本 

會組成審查小組審查通過， 

並經核定後，以公開儀式頒

給之。 

第四條 獎章之請頒由本會

審查核定後，以公開儀式

頒給之。 

一、條次變更。 

二、增訂本獎章之核頒頇

由本會組成審查小組

審查。 

第六條 頒給本獎章應附發

證書，載明受獎人功績事

由，其格式如附表三。 

前項證書得以中外文

併列製作。 

第六條 頒給本獎章應附發

證書，載明受獎人功績事

由，其格式如附表三。 

一、修正第一項本獎章證

書格式。 

二、增訂第二項本獎章證

書得以中外文併列製

作。 

第七條  符合請頒本獎章之

人士得於身故後追頒之，由

其配偶或依民法第一千一

百三十八條所定順序之親

屬具領。 

第七條  符合請頒本獎章之

人士得於身故後追頒之，

由其配偶或依民法第一千

一百三十八條所定順序之

親屬具領。 

本條未修正。 

 

第八條 本會如發現獲頒本

獎章人員有與請頒事實不

符或有重大損害國家形象

或國人權益之情事者，本會

得註銷已頒給之本獎章及

證書；其程序準用第五條規

定。 

 一、本條新增。 

二、增訂本獎章及證書註

銷之事由，以維護本獎

章之崇榮性。 

第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 

第八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

行。 

條次變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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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華光專業獎章圖說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附表 現行附表 說明 

 

獎章名稱  僑務獎章 

  華光僑務獎章 

質地  金質 

直徑  六‧五公分 

圖說 一、獎章以三層組

合，即大芒、

二芒，上蓋三

部分：大芒分

十組立體金

鑽金色光芒

及紅色光芒

各五道交互

組成，意表榮

獲此章者，有

推展僑務之

功如鑽石般

歷久、宏量不

衰。二芒分二

組，每組有一

道金色光芒

穿透藍色雲

形徽飾，象徵

榮譽之光四

射也。上蓋為

圓形位居獎

章中央，紅邊

金底象徵團

結同心，於上

方鑲有紅色

「華光」二字

，為華僑之光

的簡稱。 

二、獎章章體以   

    金質代表，綬   

    帶顏色為藍、 

 

獎章名稱 華光專業獎章 

等級質地 一等金質 

二等銀質 

三等銅質 

直徑 六‧五公分 

圖說 一、獎章以三層組

合，即大芒、

二芒，上蓋三

部分：大芒分

十組立體金鑽

金色光芒及紅

色光芒各五道

交互組成，意

表榮獲此章者

，有推展僑務

之功如鑽石般

歷久、宏量不

衰。二芒分二

組，每組有一

道金色光芒穿

透藍色雲形徽

飾，象徵榮譽

之光四射也。

上蓋為圓形位

居獎章中央，

紅邊金底象徵

團結同心，於

上方鑲有紅色

「華光」二字

，為華僑之光

的簡稱。 

二、獎章分為一、   

    二、三等，章 

    體以金質、銀 

    質、銅質代表 

本獎章修正分為「華光僑務獎章」

及「海華僑務獎章」，並修正本獎

章之式樣及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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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紅三色， 

    下方加金邊 

    藍底本會會 

    徽墜飾，其 

    式樣如附圖。 

 

獎章名稱  僑務獎章 

 海華僑務獎章  
 

質地 銅質琺瑯鍍金 
 

直徑  六‧三公分 

圖說 一、 獎 章 以 三

層組合，即

底層、中層

，上層三部

分：底層分

二 組 各 五

道光芒，一

組 為 立 體

金 鑽 組 成

之 五 道 金

色光芒，另

一 組 為 藍

、白相間五

道光芒，意

表 榮 獲 此

章者，服務

成 績 卓 著

，使國家光

輝 四 耀 之

功。中層以

金 色 五 瓣

梅 花 代 表

國家，間加

五 道 紅 色

光 芒 每 組

含 長 一 短

    ，綬帶顏色為 

    藍、白、紅三 

    色，下方加金 

    邊藍底本會會 

    徽墜飾，其式 

    樣如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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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放 射 形

，象徵熱心

服務，致力

華 僑 公 共

事務。上層

圓 形 中 鑲

白 底 金 字

「海華」二

字，亦象徵

團 結 同 心

之意，外圈

藍 底 金 字

述 明 僑 務

委 員 會 中

英文名稱。  

二、 獎 章 領 綬

帶 顏 色 為

藍、白二色

，其式樣如

附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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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後僑務獎章式樣 

     華光僑務獎章式樣               海華僑務獎章式樣 

 

 
 

現行華光專業獎章式樣(含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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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修正後請頒僑務委員會僑務獎章事實表               

請頒僑務委員會僑務獎章事實表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地   

出 生 
年月日 

  住 址   

服務機關及職務  

請 頒 獎 章 □華光僑務獎章  □海華僑務獎章 

具 體 事 蹟   

適用獎章頒給辦法 

條 款 
  證明文件   

請 頒 及 核 轉 

機 關 考 評 

考核長官職銜 考         語 考核長官蓋章 年月日 

        

        

        

        

僑 務 委 員 會 
核     定 

職       銜   意    見  核 頒 獎 章 蓋    章   年 月 日 

委員長   
□華光僑務獎章  

□海華僑務獎章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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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請頒華光專業獎章事實表 

請頒華光專業獎章事實表 

姓 名   

性 別   出 生 地 省 縣 
市 

出 生 
年 月
日 

  住 址   

服務機關及職務  

請 頒 獎 章 等 級   

具 體 事 蹟   

適用獎章頒給辦法 

條 款 
  證明文件   

請 頒 及 核 轉 

機 關 考 評 

考核長官職銜 考         語 考核長官蓋章 年 月 日 

        

        

        

        

僑 務 委 員 會 
核 定 

職       銜 意見 
核 頒 獎 章 等 

級 
蓋    章   年 月 日 

委員長     

銓 敘 機 關 

登 記 

職       銜 意    見 蓋    章 年 月 日 

     

備 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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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修正後獎章證書 

 

獎  章  證  書                     僑獎字                     號 

 

（機關名稱、職稱）（姓名）（特殊或重大功績）殊堪獎勵依

僑務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之規定特頒給 （華光）/（海華）

僑務獎章 

此證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中華民國     年      月      日 

CERTIFICATE OF （HWA-KUANG）/ （HAI-HWA）

MEDAL OF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R.O.C.(TAIWAN)                                    

 

This is to award（Name）(Title) for his great contributions in 

___________pursuant to the “Regulations for Awarding 

Professional Medal by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MINISTER 

OVERSEAS COMMUNITY AFFAIRS COUNCIL, 
REPUBLIC OF CHINA(TAIWAN) 

(D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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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獎章證書 

 

獎  章  證  書                  僑獎字                     號 

 

      （機關名稱、職稱）、（姓名）、（具體事實），殊堪獎勵，

依僑務委員會專業獎章頒給辦法之規定，特頒給         等華光專

業獎章。 

 

          此證 

 

 

                              僑務委員會委員長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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